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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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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8.第九屆董事會第 13 次董事會議備查 

113.2.27 第 23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4 條條文 
○.○.○.第九屆董事會第○次董事會議備查 

第一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規定之獎學金項目如下： 

一、獎勵對象：第一次入學本校學士班完成註冊之在學新生。外籍生、

僑生、港澳生及陸生不適用。 
二、獎勵條件： 

(一)大學申請入學第一志願獎學金：參加學測大學申請入學學生，以
本校各學系為第一志願入學就讀，可獲得新台幣八萬元獎學金；

另離島、東部、中部、南部同學可獲一年校內第一宿舍 4 人標
準房住宿費於扣除教育部校內住宿補貼後之差額減免獎勵(不含
電費)。 

領取本獎學金者年限依每學年度校方公告為準，至多四年。 
受獎學生自休學、退學或轉學之日起即喪失領取資格。 
領取本獎學金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次學期起即停止本獎學金

之領取。 
1.當學期成績未維持於該班前百分之十者。 
2.當學期操行成績未達八十分者。 
3.當學期內違反學生獎懲辦法受記過（含）以上或累計申誡三次
（含）以上處分者。 

4.未滿足最低修業學分數下限者。 
受獎學生於當學期期間未再發生前述之情形者，應於次學期恢復

本獎學金領取資格。本奬學金平均於修業期間各學期核定後頒發。 
(二)繁星推薦入學獎學金：新生就讀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人文社
會學院、法律學院，大一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六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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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資訊學院、健康照護管理學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大一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八仟元；另可獲一

年校內第一宿舍 4 人標準房免住宿費於扣除教育部校內住宿補
貼後之差額減免獎勵(不含電費)。 

(三)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獎學金：就讀新生可獲一年校內第一宿舍 4人
標準房於扣除教育部校內住宿補貼後之差額減免獎勵(不含電
費)。 

(四)技優甄審入學獎學金：新生就讀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人文社
會學院、法律學院，大一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六仟元，

就讀資訊學院、健康照護管理學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
位學程，大一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八仟元；另可獲一

年校內第一宿舍 4 人標準房住宿費於扣除教育部校內住宿補貼
後之差額減免獎勵(不含電費)。 

(五)原住民外加名額獎學金：大學申請入學與繁星推薦入學之原住
民外加新生就讀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人文社會學院、法律學

院，大一至大四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六仟元，就讀資

訊學院、健康照護管理學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大一至大四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八仟元及可獲一年

校內第一宿舍 4 人標準房免住宿費於扣除教育部校內住宿補貼
後之差額減免獎勵(不含電費)。 

領取本獎學金(不含住宿減免獎勵)，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次學
期起即停止本獎學金之領取。 

1.當學期成績未維持於該班前百分之二十者。 
2.當學期操行成績未達八十分者。 
3.當學期內違反學生獎懲辦法受記過（含）以上或累計申誡三次
（含）以上處分者。 

4.未滿足最低修業學分數下限者。 
受獎學生於當學期期間未再發生前述之情形者，應於次學期恢復本

獎學金領取資格。本奬學金平均於修業期間各學期核定後頒發。 
(六)開南學園傳承及友好聯盟獎學金： 
開南學園傳承獎學金 

1.開南中學(含開南商工)畢業生就讀本校日間部學士班，每學期
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二萬元、與享有一年校內第一宿舍 4人標
準房免住宿費於扣除教育部校內住宿補貼後之差額減免獎勵

(不含電費)。 
2.開南中學(含開南商工)畢業生就讀本校進修學士班，每學期可
獲得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 

開南友好聯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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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開南友好聯盟，啟英或治平等高中畢業生就讀本校日間部學
士班商學院、觀光運輸學院、人文社會學院、法律學院，大一

至大四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六仟元，就讀資訊學院、

健康照護管理學院、AI 科技與創新設計學士學位學程，大一至
大四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八仟元。 

2.凡開南友好聯盟，啟英或治平等高中畢業生就讀本校進修學士
班則大一至大四期間每學期可獲得獎學金新台幣六仟元。 
領取開南友好聯盟獎學金，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次學期起

即停止本獎學金之領取。 
(1)當學期成績未維持於該班前百分之二十者。 
(2)當學期操行成績未達八十分者。 
(3)當學期內違反學生獎懲辦法受記過（含）以上或累計申誡三
次（含）以上處分者。 

(4)未滿足最低修業學分數下限者。 
受獎學生於當學期期間未再發生前述之情形者，應於次學期恢復

本獎學金領取資格。本奬學金平均於修業期間各學期核定後頒發。 
(七)證照獎學金：入學前已具備勞動部乙級以上證照可獲新台幣一
萬元。 

(八)新生早鳥優惠獎學金 
1.日間學士班：四技二專甄選入學考生於規定期限內至本校早鳥
預約系統申請完成後，並經由該入學管道註冊就讀本校者，可

獲得奬學金新台幣一萬元；經由單獨招生管道入學新生依上述

規定完成申請並註冊就讀者可獲得奬學金新台幣五仟元。 
2.進修學士班：進修部申請入學或甄審入學考生於規定期限內至
本校早鳥預約系統申請完成後，並經由該入學管道註冊就讀本

校者，可獲得奬學金新台幣五仟元。 
(九)其他：對招生有幫助且情況特殊者，其奬勵方案經校長核定後施
行。 

第三條 以上獎學金於核定後頒發。前條所指各項奬學金，如受奬學生於當學期
中辦理休退學，不予核發該項奬學金。 

第四條 同時符合多項獎學金標準者，須擇一領取之，惟第二條第二款第七目、
第八目不受本條限制。 

第五條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議、行政會議通過，並報請董事會備查後自發布日
施行，修正時亦同。 


